
坚持主客观统一

回归常识、常理、常情

在刑事领域， “正当防卫” 条款已通过 “两

高一部” 《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

见》 及相关指导案例基本形成了对起因条件、 时

间条件、 对象条件、 意识条件、 防卫界限等方面

的共识。

相较于刑事领域， 治安领域 “正当防卫” 的

适用存在哪些难点？ 又该如何落实 “正当防卫”

呢？

“互殴”与“正当防卫”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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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一般公众

在同样情境下会采取的行为选择

张璇：“互殴” 是指参与者在受其

主观上的不法侵害故意的支配下， 客

观上所实施的连续的互相侵害的行

为， 因此防卫与互殴的辨别， 主要从

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角度， 即是否具有

防卫意图来确定。 依据主观过错要件客

观化的审查思路， 冲突发生的起因、 冲

突升级的过错方、 防卫行为的手段、 持

续时间可以证明防卫人是否事先形成殴

打的故意。 “两高一部” 《关于依法适

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 明确， 充

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

态和紧张心理， 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

下冷静理性、 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

卫人。 具体而言， 可综合考量双方当事

人的力量对比、 在先违法行为造成的损

害后果、 违法行为有无继续进行的可

能， 立足于一般公众在同样情境下会

采取的行为选择判断。

肖亮： 张法官提到的辨别正当防卫

与互殴行为的标准， 是实务中普遍适用的

方法。 除了盛警官所说的两种情形， 还有

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需要纳入我们的视野。

那就是如果双方先有轻微互撩， 一方突然

升级为明显攻击行为， 另一方抵挡导致其

轻微伤， 实践中区分此类行为是否构成互

殴， 界限模糊， 争议比较大。 若缺乏相关

具体细则， 则要求公安机关内部形成事实

上的区分标准， 实践难度较高。 因此， 这

一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以明确更恰当的

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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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国辉 ： 在基层案件

中， 故意伤害案件较为常

见，而故意伤害案件中涉及

“互殴”的情形较多。 如果有

双方为摆场面、争面子约定

地点斗殴，此类情况通常会

被认定为互殴，除非出现极

端情形，如一方持刀，另一

方徒手， 双方力量悬殊，才

可能具备认定正当防卫的

前提条件。

实践中，认定一方是否

存在持续侵害行为也存在

难点。 例如，甲与乙发生争

吵后， 甲打了乙一耳光，若

乙还手打了甲一耳光，乙可

能主张为阻止甲继续攻击而

实施防卫，但这种情况在笔录

认定中往往被归为互殴。 此

时，判断甲是否会继续攻击是

关键。 另有几种情形可能倾向

于认定为正当防卫：一是双方

力量天生悬殊，如青年与老人

因琐事争执， 青年先动手，老

人挥舞手臂反抗并造成对方

伤害，这种情况通常倾向于认

定为正当防卫；二是涉及第三

人的情况， 如甲殴打乙时，第

三人丙上前劝架抱住甲，甲因

不明情况殴打丙，丙被打后反

击，此类情形也可能被认定为

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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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检察官 胡巧绒；

发言整理： 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 章哲源 韩煦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王嘉)

盛国辉： 在伤害类案件

中， 正当防卫的认定高度依

赖证据支持。 一是伤情鉴定

直接关系到案件定性———是

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 实

践中， 轻微伤与轻伤的边界

常常模糊， 需借助权威鉴定

机构尽快出具结果。 二是言

词证据的固定必须及时。 办

案人员应在第一时间前往医

院、家中等处收集陈述，确保

证据原始、完整。 三是客观证

据如监控视频至关重要。 对

于商户、企业等私设设备，需

尽早获取存档， 防止被篡改

或自动覆盖， 令真相难以还

原。 因此，在正当防卫案件处

理中，应强化证据体系建设，

做到早发现、 快取证、 重保

全， 为精准适用法律提供坚

实基础。

王朋： 关于如何

保障正当防卫条款在

治安管理领域实际落

地， 我认为需要做到

以下几点： 一是做到

正当防卫能用尽用 。

近年来发生的正当防

卫热点事件和

案件 ， 包括热

门影视作品 ，

反映出社会和

人民群众对于

反制不法侵害

的关注 ， 希望

执法司法予以

支撑 。 只要符

合正当防卫适用条件， 应当

尽可能适用。 二是要建立避

免正当防卫滥用的监督制约

制度。 建议在治安管理处罚

正当防卫制度完整建立前 ，

实行正当防卫认定上提一级

认定制度， 避免实践中和稀

泥或者滥用逃避法律责任 。

要充分运用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以及行政检察监督制

度。 三是以发布典型案例，制

定司法解释等方式， 尽快明

确建立正当防卫制度在治安

管理处罚领域的运用规则 ，

强化工作指导。

章志远： 认定正当防卫

应把握三项原则： 一是坚持

主客观统一， 深入查明案件

起因、当事人过错、情绪状态

及行为演进，即便是语气、动

作等细节，也应结合录像、证

言、案发环境进行综合判断。

二是注重系统考量， 要对全

案综合分析， 考量当事人双

方关系、发生纠纷的起因、场

景等各种因素。 三是回归常

识、常理、常情，既依法办案，

又体现情理温度， 特别是在

基层治理中， 须理解老百姓

应对冲突的直觉反应， 防止

机械执法与冷漠裁量。 我建

议， 公检法机关可以联合梳

理典型案情， 建立地域性标

准和适用指引， 推动正当防

卫制度在基层真正落地 ，让

制度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切

实保障公众正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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